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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罰鍰在案。又，為保障公務員消費權益並督促「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符合政策推動之目

的，並訂有「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考核項目表」，每 3 個月對特約商店進行考核，如有不法

營業行為，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其「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格，並管制 1 年內不得再以同

一統一編號重新申請成為特約商店。 

二、另為期各機關對違法公務員行政責任之處理能有一致性標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民國

93 年 2 月 26 日就防杜非法請領休假補助及相關責任議處等開會研商獲致共識，行政院並核定

「公務員涉及假消費非法領取休假補助費案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於同年 4 月 1 日函

送各機關依據相關法規及程序辦理，以正官箴。 

三、依據 97 年 9 月 23 日行政院核定之「國民旅遊卡制度改革方案」，為配合政府擴大內需、刺激

消費，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業已取消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之「異地、隔夜」消費限制

，並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 25%無須刷卡消費之「自由額度」。至休假日及相連之假日、例

假日於「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樂業」刷卡消費之加倍補助措施，主要係考量公務員「國

民旅遊卡」消費主要均用於購物，為符合政府推動「國民旅遊卡」政策提振觀光產業發展之

宗旨，爰透過上開措施，鼓勵公務員休假旅遊前往觀光產業消費，以提振各地觀光產業景氣

，有效帶動交通運輸、餐飲、購物等其他消費之發展。 

（三二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暫緩臺南市龍崎區設置南部七縣市之

事業廢棄物處理中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56） 

許委員就暫緩臺南市龍崎區設置南部七縣市之事業廢棄物處理中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文化部推動世界遺產相關業務係以保存及維護臺灣具有世界遺產水準與潛力、足以傳與後代之

珍貴文化與自然資產為目的，透過國際化、普世化之國際檢視標準作為推動策略，藉以提升

我國文化、外交及觀光資源。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 條規定，自然地景之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農委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復查臺南市

龍崎區轄內非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亦無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文資身分，至廠區腹地

內具有得天獨厚之泥岩惡地地形，值得列為自然環境特殊景觀保存地區一節，可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76 條至第 86 條辦理，以期落實「由下而上」之推動目標。 

二、另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於臺南市龍崎區龍船里輔導設置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泥岩惡地

歷經多年綠化整治為好山好水，已成臺南市後花園，提供學校師生水土保持教學觀摩及民眾

休閒遊憩場所，年累計參訪人數多達 10 萬餘人次。此外，於山坡地內從事開發利用行為，依

「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

審核後實施。 

三、又，依「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規定，可燃性一般事業廢棄物由行政院環保署協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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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都市垃圾焚化爐餘裕量協助處理，並推動設置最終處置場；經濟部則應設置北、中、南 3

區有害事業廢棄物示範廠。因此，經濟部工業局研擬「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報經行政院核定，據以推動輔導公、民營機構投資設置北、中、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

理中心，以協助解決國內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問題。另依上開清理計畫，於推動設置各區綜

合處理中心之第 2 期設施時，將依實際設置進度，提供設廠所在地地方政府回饋措施如下： 

(一)推動階段：補助綜合處理中心所在地地方政府地方建設獎勵金，供地方建設使用。 

(二)建廠階段：設廠所在地地方政府得依位於該地方政府內綜合處理中心第 2 期設施之主體

工程費之一定比例以內之金額，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興建回饋設施。 

至有關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龍崎廠之設置問題，因地方民眾有反對意見，經濟部

在未與地方民意取得共識前，暫緩推動。 

（三二四）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社會工作人力不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75） 

孫委員就社會工作人力不足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解決社會工作人力不足問題，行政院已於民國 99 年 9 月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

及進用計畫」，於 100 年增補各地方政府 366 名約聘社工員，本（101）年至 105 年預計進用

1,096 名正式編制社工員，106 年至 114 年則以約聘社工人員出缺即進用正式人員方式再納編

394 名社工人力。該計畫實施後，將可使從事直接服務及第一線保護個案處遇之社工負擔個案

數下降，減輕負荷並提升服務品質；另藉由百分之 60 以上社工人員納入正式編制，將可確保

社工人員晉用、升遷及合理薪資，建立專職久任，累積專業服務能量。截至本年 5 月，各地

方政府執行上開計畫成效如下： 

(一)100 年新增 366 名約聘社工人員部分：除新北市、嘉義市計尚有 13 名經持續公開召募尚

未完成進用外，餘已完成進用 353 名約聘社工人員。 

(二)本年至 114 年進用正式社工員納編計畫辦理進度部分：行政院已於 100 年 8 月配合本計

畫核增臺中市等 8 直轄市、縣（市）本年至 103 年所須納編之不足員額 149 名；104 年以

後不足員額數，將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實務執行確有困難之地方政府予以協助。 

二、為確保各地方政府落實執行上開計畫，內政部除已於 100 年起將地方政府辦理社工人員納編績

效，納入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指標評核，並定期公布辦理情形外，更

將督導各地方政府確實依規劃期程增補並納編社工員額，俾確保社工人員晉用及福利薪資，

建立專職久任制度，提升社會福利服務輸送品質。 

三、另為協助地方政府解決規劃納編社工人力時，與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之官等員

額配置比率規定不符問題，內政部已於 100 年 11 月函請地方政府提供編制表（草案）等資料

，俾將地方政府面臨之納編困境函轉銓敘部協助核處。截至目前，業將臺北市等 7 直轄市、


